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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 113 學年度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- 

「台灣化石探索」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屏東縣政府 113 學年度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

程與教學計畫。 

貳、目的 

一、提升高中教師對文物的敏銳程度與使用工具的技能，理解文物的處理與保存方

法。 

二、透過科學工具，了解文物與時間的交互作用，進而探索自我與環境的關係，再

和自身的教學做結合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(教育處)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立枋寮高中 

四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屏榮高中 

肆、參加對象 

一、屏東縣高中課程輔導團團員，務必參加。 

二、屏東縣公私立高中職及國中教師，踴躍參加。 

伍、研習資訊 

一、研習時間：113 年 10 月 24 日(星期四)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。 

二、研習地點：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江來館閱讀室(一)。  

三、課程講座：林良傑(台南市自然史暨化石研究協會理事長)。 

陸、報名方式 

一、即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21 日(星期一)截止，請逕至教育部全國在職教師進修網

（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）報名，以錄取 40 人為原則。【課程代碼：

4562945】 

二、聯絡人：屏東縣高中精進計畫行政助理邱珈蓉小姐 08-7320415#3658。 

柒、課程內容 

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/講師 

13:30-13:50 報到  

13:50-14:00 開場 宋政憲課督 

14:00~16:30 台灣化石探索 
台南市自然史暨化石研究

協會王良傑理事長 

16:30~ 交流、賦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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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預期成效 

一、參與教師能透過研習增進對化石的認識，進一步理解自己與環境的關聯。 

二、透過實際觀察與清潔化石，將教師轉變為研究者，讓老師成為文化保護者暨文

史工作者。 

玖、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本研習依照報名順序錄取，如報名踴躍而致額滿，承辦單位得提前截止報名， 

並於截止後 3 日內以各學員於教師在職研習網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發送通

知。 

二、全程參與本研習之教師，核給研習時數 3 小時。 

三、請服務學校惠予參加人員公假登記。 

四、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屏東縣政府 113 學年度精進高 

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五、本縣高中輔導團課程輔導員參與本研習之交通費，由本府補助枋寮高中 113 學 

年度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計畫經費項下支應。 

拾、本計畫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